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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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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經修訂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議員得悉於會上提交經修訂的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

2. 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應署理主
席邀請發言，向議員簡述經修訂的修正案。商議過

程載於下文各段。

條例草案第 48條 (以傳閱文件方式處理事務 )

3. 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指出，當
局因應議員於上次會議提出的要求，加入是項修正

案。

條例草案第 83條 (有限制註冊 )

4. 羅致光議員質疑為何建議以 “科研 ”取代 “科
學研究 ”。他認為 “科學研究 ”才是正式的中文名稱。
呂明華議員亦表贊同。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回應

時表示，擬議修訂僅反映 “科研 ”比 “科學研究 ”更常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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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羅致光議員表示，從學術角度而言，一項

研究必須符合若干要求才可歸類為 “科學 ”。因此，採
用 “研究 ”一詞或會較 “科研 ”更為適當。這樣可避免就
研究是否科學進行不必要的爭論。梁智鴻議員雖然

贊同羅議員的見解，但他提醒議員，如將 “科學 ”二字
刪除，有人或會理解為中醫藥學的研究並不科學。

鑒於這事性質敏感，議員同意不修訂 “科研 ”一詞。呂
明華議員認為 “科研 ”包括任何以有系統方式進行的
研究。

6. 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解釋，當
局建議在條例草案第 83條加入第 (2)及 (3)款，旨在規
定中醫組透過不時在憲報刊登公告，公布哪些教育

或科研機構所提出的有限制註冊申請會獲考慮。梁

智鴻議員問及是否設有機制可供有關人士就該名單

提出上訴，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回應時
表示，確立該份名單的行政程序中，已規定設有該

機制。

7. 生署副署長在回應梁智鴻議員時表示，

上述條文不會禁止本港大學進行中醫藥學的研究。

生署助理署長 (中醫藥 )補充，根據條例草案第
157條，中藥組可豁免任何與教育或科研有關的人士
或機構，免受《中醫藥條例草案》若干條文所規限。

條例草案第 108條 (非法使用名銜等及未經註冊執業 )

政府當局

8. 議員知悉就條例草案第 108條提出的擬議
修正旨在規範針灸療法的應用，使根據《醫生註冊

條例》(第 161章 )註冊的醫生、根據《牙醫註冊條例》
(第 156章 )註冊的牙醫及根據《輔助醫療業條例》註
冊的物理治療師在執業過程中，可使用針灸，而該

針灸與基於傳統中醫藥學的針灸有顯著區別。 生

署副署長在回應梁智鴻議員時表示，該項規定並不

適用於脊椎治療師，因該專業的註冊制度尚未確

立。因應梁智鴻議員的要求， 生署副署長答應在

衛生福利局局長就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致辭時，

強調條例草案第 108條的豁免安排只適用於指定的
註冊醫療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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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呂明華議員認為以西方醫學為基礎的針

灸，其實源自傳統中醫藥學的針灸。 生署副署長

回應時指出，香港醫務委員會 (下稱 “醫務委員會 ”)
已同意，根據傳統中醫藥學進行的針灸療法應由中

醫藥管理委員會規管。政府當局已建議醫務委員會

在醫生的執業守則中明確指出這點。

其他問題

在提及中醫藥學時使用“傳統”一詞

10. 羅致光議員表示，雖然條例草案載有 “傳統
中醫藥 ”一詞，但在釋義部分並沒有提及這詞的定
義。他補充，長遠而言，中醫及西方醫學或會合併，

因而有需要界定 “傳統中醫藥 ”的定義。 生署副署長

回應時表示，使用 “傳統 ”一詞或會將中醫藥學的長遠
發展局限於傳統理論及方法。基於這原因，政府當

局已盡可能避免在條例草案內以 “傳統 ”一詞提述中
醫藥學。

管委會的組成

11. 議員知悉政府當局不會動議修正案，規定

委任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的代表加入管委
會，因而考慮是否應由法案委員會動議該修正案。

由於黃宜弘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對該項修正案持保留

意見，梁智鴻議員表示他會動議一項修正案，在管

委會的成員中加入醫管局的代表。

治療眼科疾病

12. 梁智鴻議員於上次會議提出，如准許中醫

治療眼疾，市民便應獲得充分保障，避免因接受不

當眼科護理而有風險，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已考慮此事，並認為不應
對中醫治療眼疾施加限制。政府當局會展開宣傳，

並向市民灌輸這方面的知識。當局會確保日後由管

委會制訂的執業守則載有這方面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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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的工作

13. 由於議員已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署

理主席總結時表示，法案委員會將建議內務委員會

在 1999年 7月 14日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他補充，
法案委員會將於翌日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口頭匯報，

稍後再提交書面報告。

14. 署理主席提醒議員及政府當局，恢復二讀

辯論及提出修正案的通知限期分別為 1999年 7月 3日
及 5日。

15. 會議在上午 11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2月 22日


